
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1995 年 8 月 11 日国务院批准 1995 年 9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第一条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设立境外中国 

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境外投资基金)，是指 

中国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以及中资控股的境外机构(以下统称中资 

机构)作为发起人，单独或者与境外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在中国境外注册、募集 

资金，主要投资于中国境内产业项目的投资基金。 

  本办法所称发起人，是指设立境外投资基金并对招募说明书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的中资机构。 

 

  第三条 境外投资基金在中国境内的业务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境外投资基金在中国境内的正当业务活动和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保护。 

 

  第四条 设立境外投资基金，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查批 

准。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基金在中国境内的业务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中资机构作为境外投资基金的发起人，其中至少有一个发起人应当 

是具备下列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一)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资本金总额不少于 10 亿元人民币； 

  (二)资信良好，经营作风稳健，并在提出申请前三年内未受到金融监督管理 

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重大处罚； 

  (三)具有熟悉国际金融业务、基金管理业务的专业人员。 

 

  第六条 境外投资基金发起人中的中资非金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资本金总额不少于 5亿元人民币； 

  (二)经营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项目； 

  (三)资信良好，经营作风稳健，并在提出申请前三年内未受到有关主管机关 

或者司法机关的重大处罚。 

 

  第七条 中资机构设立境外投资基金，应当选择资信良好，经营作风稳健， 

具有投资基金设立、承销或者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且其所在地具有良好的金融管 

理制度的境外机构进行合作。 

 

  第八条 申请设立境外投资基金，发起人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下列文 

件、资料： 



  (一)设立境外投资基金的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四)发起人合作协议； 

  (五)最近三年的年报； 

  (六)境外投资基金设立、托管、上市及交易等活动所在地的有关法律、法规； 

  (七)有关主管部门对基金拟投资项目的审批文件副本； 

  (八)基金拟投资项目的评估报告； 

  (九)基金拟投资项目的各方合资或者合作意向书； 

  (十)基金招募说明书草案； 

  (十一)与境外投资基金的承销人、托管人、管理人等合作各方签订的合作意 

向书； 

  (十二)与境外投资基金的设立、承销、托管有关的合作各方的资信情况。 

 

  第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自收到申请人的全部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 90 

日内，对设立境外投资基金的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的，应 

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颁发批准文件。 

 

  第十条 拟设立的境外投资基金发行总额不得少于 5000 万美元。 

 

  第十一条 拟设立的境外投资基金应当为封闭式基金，基金凭证不可赎回， 

其存续期不得少于 10 年。 

 

  第十二条 中资机构应当选择具有良好的金融管理制度的国家或者地区设 

立境外投资基金的上市所在地。 

 

  第十三条 中资机构应当选择中方持股 25％以上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拟设 

立境外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第十四条 中资机构作为发起人认购基金份额的总额不得超过基金拟发行 

总额的 10％。 

 

  第十五条 中资机构认购基金份额，只能使用其自有资金，不得使用信贷资 

金。 

 

  第十六条 境内发起人认购基金份额的资金应当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 

中国境内银行，不得汇出境外。 

 

  第十七条 境外投资基金不得在中国境内募集。 

 

  第十八条 中资机构为管理拟设立的境外投资基金，可以申请设立境外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 

  申请设立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依照《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规 

定，与设立境外投资基金的申请一并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申请设立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选择具有良好的金融管理制度的国家 

或者地区作为该公司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 

 

  第十九条 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应当依照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的规 

定，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第二十条 境外投资基金资金应当主要投资于中国境内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的产业项目，其数额不得低于基金总额的 70％。 

  境外投资基金资金不得以借贷形式在中国境内运用。 

  境外投资基金资金不得用于购买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和人民币计值 

的政策债券。 

 

  第二十一条 境外投资基金凭证不得在中国境内用于借贷或者债券发行的 

质押或者担保。 

 

  第二十二条 境外投资基金资金调人中国境内、汇出中国境外、在中国境内 

银行开立帐户及进行货币兑换等，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境外投资基金和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内发起人、境内出 

资人，应当于每年 3月 31 日前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境外投资基金和境外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上一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年度报告。 

 

  第二十四条 境外投资基金所投资项目在境外发行债券、股票，应当按照国 

务院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批准。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境外投资基金或者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其境内发起人、境内出资人处以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退出所设机构，并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纪律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不报送有关报表，或者报送报表 

时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并对境内发起人、境内出 

资人处以人民币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未经批准，已设立境外投资基金和境外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的，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期限内，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补办审批手 

续；逾期不补办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